
我所認識的色拉寺及其分院色拉傑（下） 

／見悲青增 

 

一脈相傳之「寺規傳受」 

※前言：在西藏有一句俚語「摧毀幾個寺院的罪過，比不上破出家處（三大寺）

一條小寺規的罪過大！」。其意為何？其即是在告訴我們，若一棵樹，砍其枝葉

（即摧毀幾個寺院），它還好！若砍掉它的根（即破壞三大寺的寺規），那它就永

不可能重新來起（即佛法亦無法重建起來）。由於三大寺的寺規關係如是重大，

故我們全寺皆非常重視。如札倉每年開 16 次以上的「講寺規」課；講此課時，

全寺不許有人請假，不來聽；糾察師講過後，住持還要把糾察師遺漏的部份提出

來，即可從中得知。 

※正文：今試就「色拉傑札倉」，其「寺規傳受」的大概，來對三大寺一脈相傳

的「寺規傳受」了解。分六大段落來談： 

(一)所傳境（即處所／人眾）：只能在札倉（分院）的「大殿」，對「全體僧眾」

傳；不可私下至各康村或夏中（僧院）傳－亦即必在可會集全札倉僧眾的處所，

對全札倉的僧眾傳。 

(二)所傳時：為了能明確及省時，一般在該課或活動前傳－如辯經課的寺規，在

每年八個辯經課前講；其他課或另外的法會活動等，亦是其課或活動前，才特別

講。 

(三)能傳者：即使札倉中能講寺規的人很多，但一時之中，可以講寺規的，只許

住持和糾察師二人（亦即一時之中，不准有第三人講）。或許有人會問：「此中之

由為何？」這是因為一時之中，若允許許多人講，意見會太多，易形成紛爭；反

過來，只一人講，萬一他記錯，又會不圓滿。故規定一時之中，只允住持、糾察

師二人有權宣講寺規。 

(四)如何傳：原則上，只能用敬辭講僧眾的功能，不許講壞事。且講的內容，要

如「水換瓶」－即水在一個一個輪灌（瓶）下，水一點也沒有少；亦要如「石換

手」－即石頭在多人之手中傳遞，此石頭依然是原石。（這亦即是說－講寺規的

人可以不同，但其內容可一點也不能變。） 

  至於舉過的內容與方式：由於破根本戒或破喝酒戒是戒罪，其是要依戒規上

所訂來處治（非由糾察師來舉其罪）故糾察師能舉的過，是就犯了寺規而言。其

方式又非常特別，如對初犯者，若其是居上位者，糾察師要面向下位的方向，講

其過失（此即是在保全上位者的面子）；若其非上位－且若其是坐在東面，糾察

師就要向西面的方向，講其過失（此即因僧人要以慈悲為懷，不可當犯者之面舉

過）；若此犯者，再犯。糾察師就要想辦法，令犯者的朋友聽出其（糾察師）正

是在說他朋友（某某）的過失（如此作，即是在盼他的朋友，會去勸告犯者不要



再犯）；若犯者，第三次再犯。糾察師才可當其面的直接呵之。 

(五)如何聞法： 

1.用「身口意」聞寺規之法 

  *聽到糾察師、住持講寺規時，身不能靠牆碰柱等物； 

  *就算正念最深奧的咒語也要馬上停止來聽寺規； 

  *就算你定在空正見中也要馬上出定來聽寺規。此即是，唸咒語、入空正見

固然是重要，但以「三大寺的寺規，是佛法之根本」下，故聽到有人在宣講寺規

時，要如是尊重。 

2.「上中下」聞寺規之法 

  此是指「不僅學僧要來聽，就是住持、辦事人，乃至廚師等，都要來聽。」

又此間，不可請假；也不許有人准假。 

3.「老中小」聞寺規之法 

A.「老」是指「資深」的僧眾： 

  a.從班級來分，戒律班以上，謂資深。 

  b.從入寺年齡來分，進入寺十五年以上，謂資深。 

  c.從了義不了義來分，自己會守寺規，也會講給人家聽的話，就算他在第一

班，亦可說是了義（真實）的資深；反過來，自己不守寺規，也不會講的

話，他就是出家百年，也算是不了義（不真實）的資深。 

B.「中」是指「不算資深，也不是初來」的僧眾。 

一般，是以「第一班以上至戒律班以下」或「在三大寺出家眾 4 年以上至

15 年以下」為「中」僧眾。 

C.「小」是為「到三大寺，還不滿 4年」的僧眾。 

  此老、中、小三種人在聞寺規時，其心態亦應各有不同。如老的，要以作證

人的心態來聽；中的，要以加強記憶來聽；小的，要為能弄懂而來聽。 

4.依「斷器三過 具依六念」聞寺規之法 

A.斷器三過： 

  a.蓋有蓋子的器皿，如不打開蓋子的話，是不能加水、加油。同樣，聞寺規

時，要打開耳朵，將寺規聽進去。 

  b.器皿如果破了底，裡面是存不住水。同樣，聽進去的寺規，要能不忘記。 

  c.器皿裡有髒水的話，不管你加進去的水（或甘露），多麼乾淨（或多麼稀

有），都變成不能喝的水（或甘露）。同樣的，你不能因你不喜歡講寺規的

人，就隨意的批評他（如說他這裡講對，那裡講錯等）。 

B.具依六念： 

   a.念自己是病人（或弟子）。 

b.念講寺規者是醫生（或師長）。 

c.念所念的寺規是藥（或菩提道次第廣論）。 

d.念守寺規（或聞法研辯）是在療吾等之無明大病。 

e.念佛陀是吾等的大善知識。 



f.念佛教如何久住於世。 

(六)寺規的內涵 

由於其包含的內容很廣－從初入寺院的手續；入寺後應守的規矩；乃至如何

成就格西學位，考核制度及請假規定等－此可參考上期「我所認識色拉寺及其分

院色拉傑」一文中略知。 

※簡餘：對寺規有絕對權威的糾察師，因其頗具特色，故略述之。 

  糾察師是每年選任。分有札倉糾察師，及康村糾察師二類。其地位，雖然沒

有住持高，可是實權卻非常大。其具實權的狀況，康村糾察師又更是如是。今略

舉如下之一二，來比知： 

  如某人，不管他平時的為人如何，或他有沒有學問（甚至，他有很多個人的

問題），只要他當上糾察師，大家就要對之非常的尊敬（亦即是完全聽從他的話）。

這可從寺規中規定「…糾察師等辦事人員，就算是狗，也要把狗的尾巴奉到頭上。」

得知。 

  又如康村中，一旦有問題發生，大家都會很熱心的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但

最終還是要看糾察師的臉，依他的決定；其中，若他所抉擇出來的有錯（或與大

家所提的方法相反），大家還是會異口同聲的說「好！好！」－絕對不會有反對

的聲音。 

  為何會如此順從？這是因為我們都知道「30 頭牛有 60 個角；30 個人有 30

個想法」，如何能把每個人的意見都用上去呢？既然最後，還是只能依某個人之

意見或方法，那糾察師的意見，在此時被採用，應是最好不過了。 

  －為何謂「最好不過」？想想， 

  若能讓糾察師有此大尊嚴，他才能愈具壓伏十方的威風－才能更有力的把寺

規圓滿的維續下去。 

   若大家一直各持己見，只有不利團結。今有這麼一個人可作緩衝，一切不

是就圓滿了。 

※後語：如上所述，必尚有許多不圓滿之處，然以多少可補足「我所認識的色拉

寺及其分院色拉傑」一文中之不足處，故還是將之具文提出。 

  又由於此宗風，或許在漢系佛教較少見，故亦盼此文能對漢、藏佛教的交流，

有實質的助益。 

由陳那論師所引發之──開啟智慧門的「冬季辯經」 

  陳那論師－相傳是六、七世紀的一位印度僧人。當他在印度的山洞中造「量

論」時，其寫好的禮佛讚（在石頭上），每於他托缽回來後，就發現為人所塗掉。

他如是重寫三次，都被抹去。第四次，他只有用留言－謂「我是為法及眾生之利

益，才在此造論，故請不要開玩笑的一再抹去我所寫的讚佛偈。當然，若您不是

開玩笑，而是想與我辯，那就留在山洞，等我托缽回來吧！」 

  果然，有一位外道應此邀約，在山洞等他。當二人相辯，陳那辯贏時，該外

道竟大發脾氣。陳那不由心灰意冷的想：「一個眾生就如是難度，更何況無量眾



生。我看我還是作個自了漢吧。」於是，他將已寫好的量論拋上天空，並發願「石

頭落地之時，我即捨菩提心！」可是許久，石頭一直未落下來…他好奇的舉起頭

來看－只見空中，文殊菩薩提著他那寫好「量論」的石頭，微笑的對他說：「孩

子！不要放棄菩提心，我會全力相助（當你度眾有困難時），我不會讓你受委屈。」 

  …相傳這塊石頭，後來落在西藏蕊對這個地方。 

  藏人為了紀念此「佛教因明」之倡導者，及盼在該地受陳那（或文殊菩薩）

的加持。故每年冬季，藏傳學辯者都會聚集在蕊對這個地方，對陳那這本「量論」

作為期一個月，精彩的辯論研習。 

  由於大家都深信對「量論」研辯的活動，確實會令智慧大開。故至今，在印

度，仍然延續此風－只是場地，是在印度三大寺－六個札倉中舉辦。 

  雖然目前場地不是在蕊對，但以學僧如是熱衷此冬季辯經，及其精彩不減在

蕊對之研習上來看，－我們相信文殊菩薩及陳那論師的加持誓言，一直未斷。 


